
 

 
 

2010/2012 學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人須知 
 

基本資料 

校  名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學校編號： 431 

校  址 新界大埔翠怡街 4號 

電  話 2664 0833 

收表時間 2012 年 1月 3 日(星期二)至 2012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 

星期一至五 上午 08:30 至 下午 05:00 

星期六  上午 09:00 至 正午 12:30 

2010/2012 年度可供申請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數目：11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及比重 

收生準則 比重（百分比） 

1.校內成績、課外活動、服務表現、參與社區活動經驗 30% 

2.操行成績 40% 

3.面試(兄弟姊妹在本校就讀優先) 30% 

總分 100% 

 

 

中一自行收生標準、要求及考慮的項目 

學業成績 成績達一般要求，願意學習，抱積極態度 

操行成績 願意承擔，合群學習，抱認真態度 

面試語言 廣東話或普通話 

面試要求 必須要有家長的陪同，十分重視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合作，加強溝通，以幫

助學生成長 

體育、藝術表現 對體育及藝術有興趣及有潛質的學生 

領袖才能 願意為大眾服務，勇於承擔領導角色，曾任班長及風紀者可獲優先考慮 

社區服務 願意進行不同形式的社區活動，例如：賣旗籌款、探訪老人院、清潔運動

等 

其他 本校有志服務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我們看到一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

友極需要有一套合適他們的課程及為他們而設的特有學習環境，我們願意

與家長攜手為孩子的未來而努力。 

轉後頁… 



 

 

 

面試通知 

如申請人需要面試，會獲專人致電通知面試日期及地點，面試一般設於二月至三月之間，面試時

請注意以下事項： 

- 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陪同進行面試 

- 面試時必須帶備以下文件的正本及副本*： 

1. 申請學生身份證明文件 

2. 申請學生半身近照一張 

3. 小學五年級全學年成績表 

4. 小學六年級上學期成績表（如適用） 

5. 在過去學習階段的獲獎紀錄（如適用） 

6. 如曾接受評估的申請人，請同時帶備評估報告 

註：所有文件，只供參考用途，取錄與否取決於前述收生準則。 

 

 

非參加派位學生安排 

非參加派位學生（例如內地新來港兒童、新來港的非華語兒童、回流兒童以及並非就讀於參加中

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六學生），可於上述日期及時間內帶同申請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先到本

校遞交本校申請表格，本校會安排專人陪同家長及學生前往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辦理申請手續，領

取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格，填妥後再遞交本校。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居民，從未經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派中一學位，以及從未就讀於本港的官立、

資助、按位津貼、直接資助計劃和英基學校協會中學。 

 

- 完 - 


